	索引号：
	11220000MB19566296/2025-02476
	分类：
	医药服务管理;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成文日期：
	2025年12月26日

	标题：
	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以及《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2025年）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医保联〔2025〕24号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26日


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以及《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2025年）的通知
　　吉医保联〔2025〕24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医保发〔2025〕33号），省医疗保障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制定了《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2025年）》（详见附件3）。为确保相关政策精准落地、规范执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新版药品目录，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一）按时完成目录切换工作
　　自2026年1月1日起，全省统一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详见附件1，以下简称新版药品目录）和《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2025年）》，原《关于做好<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年)>执行工作的通知》（吉医保联〔2024〕27号）、《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2023年）》（医保发〔2023〕30号）同时废止。

　　各地要严格遵照新版药品目录执行，严禁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的品种、备注信息、甲乙分类等核心内容。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在2025年12月底前完成信息系统和数据库更新，将新增药品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调出药品及时终止支付，对备注内容调整的药品同步更新支付限定，确保目录切换无缝衔接。

　　对于本次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的贝那鲁肽注射液、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阿利西尤单抗注射液、度维利塞胶囊、八氟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林普利塞片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设置6个月过渡期（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过渡期内医保基金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各统筹地区要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做好替代药品的遴选和切换，保障患者用药连续性。

　　（二）规范医保支付标准管理
　　统一支付标准执行口径。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和竞价药品严格执行全国统一医保支付标准。谈判药品支付标准包含基金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的全部费用，基金与参保人员的分担比例，按我省现行医保政策及各统筹地区具体规定执行；竞价药品支付标准作为基金支付基准，实际市场价格高于支付标准的，超出部分由参保人员承担，低于支付标准的，按实际价格及医保规定报销。新增国家集中带量采购药品，以我省中选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对于通用名相同的多家企业生产药品，各级医保部门要督促定点医疗机构和“双通道”药店优先配备使用价格不高于支付标准的品种，降低患者就医负担。

　　特殊情形支付标准管理。协议期内，谈判或竞价药品若有新版药品目录未载明规格需纳入医保支付的，由药品生产企业向国家医保局提出申请，待国家确定支付标准后，全省统一执行；药品纳入国家集采或政府定价的，按国家及我省相关规定同步调整支付标准。新版药品目录中医保支付标准标注“*”的，各地医保和人社部门不得在公开文件、新闻宣传等公开渠道对外公布。

　　（三）强化医保支付范围管控
　　严格落实《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医保基金仅支付与患者诊断、病情相符，且符合药品法定说明书适应症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的用药费用。医保支付范围不改变药品法定说明书内容，临床医师可根据患者病情合理用药，不受医保支付范围限制；支付范围表述简化的，以药品法定说明书为准。各统筹地区定期收集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支付范围的意见建议，及时上报省医保局。

　　二、强化供应保障，提升目录药品可及性
　　（一）加快新增药品挂网落地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新版药品目录新增药品在吉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挂网工作。其中，谈判药品挂网价格不得高于国家确定的支付标准；协议期内同通用名新药上市的，挂网价格不得突破国家支付标准；参与国家现场竞价的药品，在支付标准有效期内，挂网价格不得高于竞价报价。

　　（二）推动新增药品及时进院
　　压实定点医疗机构配备责任。各级医保、人社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督促定点医疗机构、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及工伤康复协议机构将目录内药品合理配备使用要求纳入协议管理。督促各定点医疗机构于2026年2月底前召开药事会，根据临床需求调整药品配备，对急需的创新药可设立临时采购绿色通道。
　　优化基金预算与支付方式。各地在编制2026年度医保基金支出预算时，要充分考虑目录调整因素，预留足额资金保障新增药品使用。对合理使用医保创新药且不适用按病种付费的病例，支持医疗机构申报特例单议，各统筹区医保部门按季度组织专家评议，对符合条件的病例实行按项目付费或调整支付标准。
　　破除进院政策壁垒。谈判药品不受“一品两规”限制，医疗机构不得以医保总额控制、用药目录数量限制、药占比等理由，影响谈判药品的配备和使用。各级医保部门要建立谈判药品进院跟踪机制，定期通报配备情况，鼓励开展供需对接推介活动。
　　（三）完善“双通道”药品管理机制
　　经专家论证，将本瑞利珠单抗（剂型：注射剂）、阿可替尼（剂型：口服常释）等54种药品调入，将贝那鲁肽（剂型：注射剂）、度维利塞（剂型：口服常释）等7种药品调出我省“双通道”药品管理范围（详见附件4），与新版药品目录同步执行。
　　各地医保部门要加强处方流转全流程监管。全省所有配备“双通道”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需通过全省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平台实现处方统一流转。各级医保部门要强化处方审核、药品配送、费用结算等环节的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
　　（四）做好“两病”门诊用药保障
　　将新版药品目录新增品种中的瑞格列汀二甲双胍（Ⅰ）（剂型：口服常释）、瑞格列汀二甲双胍（Ⅱ）（剂型：口服常释）、依苏帕格鲁肽α（剂型：注射剂）、替尔泊肽（剂型：注射剂）、拉贝洛尔（剂型：注射剂）、沙库巴曲阿利沙坦钙（剂型：口服常释）、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剂型：缓释控释）、呋塞米（剂型：口服液体剂）纳入我省“两病”门诊用药范围，其支付标准统一执行国家规定。
　　三、促进商保衔接，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
　　（一）推进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配备
　　《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详见附件2）内药品的挂网、配备工作，参照医保谈判药品相关要求执行。此类药品医保基金不予支付，不计入定点医疗机构基本医保自费率指标和集采中选可替代品种监测范围；相关商业健康保险保障范围内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创新药应用病例可不纳入医保按病种付费范围，经审核评议程序后支付。
　　各地医保部门可探索支持定点零售药店配备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并做好终端价格监测；鼓励符合条件的药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价值评价，逐步推动商保创新药配备情况接入“医保药品云平台”。
　　（二）推动商保目录纳入多元保障
　　各级医保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快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支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将《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推荐给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保障项目参考使用。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依据目录优化新产品设计、更新赔付范围、调整赔付方式，提升创新药保障能力。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医保、工伤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一站式”结算，简化报销流程，减轻患者垫付压力。
　　各统筹地区医保部门、人社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做好新版药品目录衔接与经办管理工作，强化协议管理与智能监管，推动政策严密落地。要加强新闻宣传与政策解读，组织开展医务人员、经办人员专题培训，及时回应患者和社会关切，营造各方理解支持的良好氛围。新版药品目录及相关附件可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查阅下载。在目录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须及时分别向省医疗保障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告。
　　附件：
　　1.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
　　2.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
　　3.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2025年）
　　4.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双通道”药品管理范围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5年12月26日
